
（上接

D9

版）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３５５

，

９２３．０８ ７８２

，

７６２．６０ ８１

，

１９７

，

４５４．４５ ６１１

，

３５８

，

９６９．３２ ２１

，

４６５

，

７１８．０９ ２

，

３８４

，

９６０

，

０６２．５４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 期 差 错 更

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３５５

，

９２３．０８ ７８２

，

７６２．６０ ８１

，

１９７

，

４５４．４５ ６１１

，

３５８

，

９６９．３２ ２１

，

４６５

，

７１８．０９ ２

，

３８４

，

９６０

，

０６２．５４

三

、

本年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 以

“

－

”

号

填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

１７２．９２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１８

，

０１６

，

９６９．１４ ９５

，

７１７

，

１８６．９８ １２７

，

５９０

，

７９５．６０

（

一

）

净利润

９０

，

８９１

，

３５９．２０ －２

，

２８２

，

８１３．０２ ８８

，

６０８

，

５４６．１８

（

二

）

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９０

，

８９１

，

３５９．２０ －２

，

２８２

，

８１３．０２ ８８

，

６０８

，

５４６．１８

（

三

）

所有者

投 入 和 减 少

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 者 投

入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 支 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

配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７２

，

８７４

，

３９０．０６ －５９

，

８７９

，

９２３．５０

１．

提取 盈 余

公积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２．

提取 一 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 有 者

（

或 股 东

）

的

分配

－５９

，

８７９

，

９２３．５０ －５９

，

８７９

，

９２３．５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

权 益 内 部 结

转

１．

资本 公 积

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 公 积

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 公 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

备

５６２

，

１７２．９２ ５６２

，

１７２．９２

１．

本期提取

９

，

８９５

，

６４５．６３ ９

，

８９５

，

６４５．６３

２．

本期使用

９

，

３３３

，

４７２．７１ ９

，

３３３

，

４７２．７１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６５５

，

９２３．０８ １

，

３４４

，

９３５．５２ ９４

，

１９１

，

９２１．０１ ６２９

，

３７５

，

９３８．４６ １１７

，

１８２

，

９０５．０７ ２

，

５１２

，

５５０

，

８５８．１４

２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

余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３２８

，

５３６．０８ ７８２

，

７６２．６０ ８１

，

１９７

，

４５４．４５ ５４４

，

９８０

，

６５３．７８ ２

，

２９７

，

０８８

，

６４１．９１

加

：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

余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３２８

，

５３６．０８ ７８２

，

７６２．６０ ８１

，

１９７

，

４５４．４５ ５４４

，

９８０

，

６５３．７８ ２

，

２９７

，

０８８

，

６４１．９１

三

、

本年增减

变动金额

（

减

少以

“

－

”

号填

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

，

１７２．９２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５７

，

０７０

，

２７５．５０ ７０

，

９２６

，

９１４．９８

（

一

）

净利润

１２９

，

９４４

，

６６５．５６ １２９

，

９４４

，

６６５．５６

（

二

）

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２９

，

９４４

，

６６５．５６ １２９

，

９４４

，

６６５．５６

（

三

）

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７２

，

８７４

，

３９０．０６ －５９

，

８７９

，

９２３．５０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１２

，

９９４

，

４６６．５６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５９

，

８７９

，

９２３．５０ －５９

，

８７９

，

９２３．５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

或股

本

）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５６２

，

１７２．９２ ５６２

，

１７２．９２

１．

本期提取

９

，

８９５

，

６４５．６３ ９

，

８９５

，

６４５．６３

２．

本期使用

９

，

３３３

，

４７２．７１ ９

，

３３３

，

４７２．７１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

余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６２８

，

５３６．０８ １

，

３４４

，

９３５．５２ ９４

，

１９１

，

９２１．０１ ６０２

，

０５０

，

９２９．２８ ２

，

３６８

，

０１５

，

５５６．８９

三、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７６３

，

５９２

，

５５８．８５ ４

，

３２５

，

２２６

，

９２０．８９ ４

，

１０６

，

９５１

，

００８．６３ ４

，

１８１

，

８２０

，

４４１．６２

总负债

２

，

１９８

，

３００

，

０１１．５３ １

，

８１２

，

６７６

，

０６２．７５ １

，

７２１

，

９９０

，

９４６．０９ １

，

７６８

，

１３４

，

８８４．１２

全部债务

１

，

７９９

，

４８４

，

８３２．７４ １

，

５９７

，

４１２

，

１５６．０９ １

，

４０９

，

４２０

，

６９５．１７ １

，

３６８

，

９２９

，

３３３．４７

所有者权益

２

，

５６５

，

２９２

，

５４７．３２ ２

，

５１２

，

５５０

，

８５８．１４ ２

，

３８４

，

９６０

，

０６２．５４ ２

，

４１３

，

６８５

，

５５７．５０

流动比率

２．３０ ２．６７ ２．７４ ２．４９

速动比率

１．８２ ２．１０ ２．２１ ２．２６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６．１５ ４１．９１ ４１．９３ ４２．２８

债务资本比率

（

％

）

８５．６９ ７２．１４ ７２．２０ ７３．２５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２

，

３８９

，

４３８

，

３３７．９４ ２

，

５８８

，

５５１

，

１８６．１１ ２

，

０７８

，

２６０

，

０６２．７３ ２

，

１７１

，

０４３

，

５１５．８３

利润总额

７７

，

６３７

，

２１６．４９ １０６

，

８２８

，

２３２．４０ １５２

，

１８２

，

７４２．１２ ２０３

，

３３３

，

４５９．０４

净利润

６３

，

１８２

，

００７．８１ ８８

，

６０８

，

５４６．１８ １３０

，

６３３

，

５４２．５０ １６７

，

６８９

，

４５５．６７

归属于母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６３

，

３３２

，

８５６．９６ ９０

，

８９１

，

３５９．２０ １３２

，

３３８

，

９５７．７７ １６９

，

０２６

，

１９５．１４

扣除非经常 性 损 益 后

归属于母公 司 股 东 净

利润

６３

，

４００

，

７３１．８０ ８４

，

３５０

，

１６３．５３ １０７

，

２９９

，

６６６．７８ ２００

，

７５０

，

００６．０６

经营活动产 生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５０３

，

８３３

，

８０６．７３ １５９

，

８７７

，

６６８．３４ １０

，

９７８

，

６２４．８７ ２６６

，

６２０

，

５３８．３０

投资活动产 生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４６５

，

２３５

，

６２６．７８ －５８５

，

２５３

，

９９６．６０ －５２６

，

１３５

，

００６．５７ －１

，

０７５

，

２５２

，

６５８．３３

筹资活动产 生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１１６

，

２６３

，

７８２．５４ １４３

，

４５１

，

５５０．８３ １１５

，

５２８

，

０４３．２３ ９８６

，

４０５

，

４０８．８９

营业毛利率

（

％

）

１３．７２ １５．６４ １４．９６ １６．４６

总资产报酬率

（

％

）

２．５１ ４．６３ ４．６５ ６．９１

ＥＢＩＴＤＡ ３４９

，

８３５

，

８１７．５０ ２８５

，

６４７

，

９０３．８５ ３１４

，

５０３

，

５８０．８９ ３５７

，

６６５

，

８１８．１２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２６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５．５４ ３．２３ ４．３６ ４．３８

利息保障倍数

１ ２．０５

利息保障倍数

２ ２．２８

２

、母公司口径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７１７

，

２１１

，

３６９．９１ ４

，

１１０

，

６６０

，

３５４．３０ ３

，

９４６

，

３３６

，

８７７．５５ ３

，

７１４

，

６３１

，

９９３．８４

总负债

２

，

３３６

，

６３７

，

０１０．６１ １

，

７４２

，

６４４

，

７９７．４１ １

，

６４９

，

２４８

，

２３５．６４ １

，

４８３

，

０７３

，

３１８．８６

全部债务

１

，

７９８

，

０３０

，

２６７．２９ １

，

５９７

，

０９３

，

５５６．０９ １

，

４０９

，

４２０

，

６９５．１７ １

，

１５７

，

４４３

，

６８７．４７

所有者权益

２

，

３８０

，

５７４

，

３５９．３０ ２

，

３６８

，

０１５

，

５５６．８９ ２

，

２９７

，

０８８

，

６４１．９１ ２

，

２３１

，

５５８

，

６７４．９８

流动比率

１．６４ ２．２９ ２．７４ ３．０９

速动比率

１．２９ １．７８ ２．１６ ２．８２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９．５３ ４２．３９ ４１．７９ ３９．９３

债务资本比率

（

％

）

９８．１５ ７３．５９ ７１．８０ ６６．４６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９６

，

０５３

，

９０３．８３ １

，

２３４

，

４４１

，

４３１．４０ ８５２

，

２７０

，

４２７．０９ ９５４

，

４０８

，

１３４．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６

，

１５７

，

５４８．７７ １４１

，

８７６

，

７４６．３７ １１０

，

６５４

，

５１２．０９ １９３

，

０５９

，

２２５．８３

净利润

１６

，

１５７

，

５４８．７７ １２９

，

９４４

，

６６５．５６ ９３

，

９９１

，

５８８．６８ １６４

，

６２３

，

５２４．３５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现 金

流量净额

３５７

，

７１５

，

０１８．００ １４１

，

９０２

，

７６８．７５ －４１

，

６６７

，

６３７．７９ ２７１

，

５９２

，

４４０．２４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现 金

流量净额

－３２０

，

１８０

，

９５６．８５ －４４５

，

５８７

，

２６３．２３ －５３５

，

０９９

，

１０５．２８ －１

，

０８１

，

１５０

，

０７３．５０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现 金

流量净额

１１６

，

１３１

，

８６９．６４ ４５

，

６２３

，

４７７．５０ １２４

，

７８７

，

６７７．４２ １

，

００５

，

１４３

，

６９７．５４

营业毛利率

（

％

）

１２．０３ ２３．６３ ２２．５５ ２６．８９

总资产报酬率

（

％

）

１．４４ ５．７１ ３．５２ ６．５２

ＥＢＩＴＤＡ ３０５

，

４２０

，

２６６．５８ ３１９

，

８６２

，

９５５．５５ ２５５

，

５９７

，

２５０．８７ ２８０

，

００２

，

４５４．７６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２４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

数

４．１３ １．３２ １．４４ ２．１６

利息保障倍数

１ ２．０３

利息保障倍数

２ １．９４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全部债务

＝

长期债务

＋

短期债务

短期债务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

＝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其他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

债务资本比率

＝

负债合计

／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

总资产报酬率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平均资产总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２０１０

年修订）计算；

ＥＢＩＴＤＡ＝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ＥＢＩＴＤＡ／

（资本化利息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利息保障倍数

１＝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

债券一年利息；

利息保障倍数

２＝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现金流量净额

／

债券一年利息。

（二）最近三年一期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最近三年一期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３３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２．６１ ３．８４ ５．４ １０．８８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３９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２．６０ ３．５７ ４．６１ １４．２３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１

、基本每股收益可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

＝Ｐ÷Ｓ

Ｓ＝Ｓ０＋Ｓ１＋Ｓｉ×Ｍｉ÷Ｍ０－Ｓｊ×Ｍｊ÷Ｍ０－Ｓｋ

其中：

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Ｓ

为发行在

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Ｓ０

为期初股份总数；

Ｓ１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Ｓｉ

为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

Ｓｊ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Ｓｋ

为报告期缩股数；

Ｍ０

为报告期月

份数；

Ｍｉ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Ｍｊ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２

、稀释每股收益可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稀释每股收益

＝

［

Ｐ＋

（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

－

转换费用）

×

（

１－

所得税率）］

／

（

Ｓ０＋Ｓ１＋Ｓｉ×Ｍｉ÷

Ｍ０－Ｓｊ×Ｍｊ÷Ｍ０

—

Ｓｋ＋

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

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公司在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直至稀释后每股收益达到最小。

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Ｐ／

（

Ｅ０＋ＮＰ÷２＋Ｅｉ×Ｍｉ÷Ｍ０－Ｅｊ×Ｍｊ÷Ｍ０±Ｅｋ×Ｍｋ÷Ｍ０

）

其中：

Ｐ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Ｎ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Ｅ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Ｅｉ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

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Ｅｊ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资产；

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Ｍｊ

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

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Ｅｋ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Ｍｋ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

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的规定，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

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本公司最近三年一期

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０３

，

２４４．２４ －１

，

３９０

，

８７４．４３ －４０１

，

４０１．９０ －１

，

５２８

，

３８６．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７４

，

６８２．００ １

，

６７３

，

７００．００ １１６

，

８０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１２

，

９５６

，

６３２．９０ －３５

，

６３３

，

７０８．０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１７９

，

６８０．１６ ４６９

，

６７５．１２ －６５

，

００５．７７ ７７１

，

９０４．６３

淡储贴息

７

，

０３７

，

９２０．００ １２

，

９６３

，

７２０．００ ５

，

２６８

，

０００．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３４２

，

９２４．４０ ７

，

５９１

，

４０２．６９ ２７

，

１２７

，

６４５．２３ －３１

，

００５

，

３８９．８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１

，

４３８．６６ １

，

１８４

，

８４１．９７ ２

，

１４２

，

１０６．６８ ６８３

，

５８３．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

影响净利润

）

２９１

，

４８５．７４ ６

，

４０６

，

５６０．７２ ２４

，

９８５

，

５３８．５５ －３１

，

６８８

，

９７２．８１

减

：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１３４

，

６３４．９５ －５３

，

７５２．４４ ３４

，

８３８．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非经

常性损益

２９１

，

４８５．７４ ６

，

５４１

，

１９５．６７ ２５

，

０３９

，

２９０．９９ －３１

，

７２３

，

８１０．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

通股股东净利润

６３

，

０４１

，

３７１．２２ ８４

，

３５０

，

１６３．５３ １０７

，

２９９

，

６６６．７８ ２００

，

７５０

，

００６．０６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时，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同时发行人也设置了一系列其他偿债保证措施来控制和降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虽然发行人目前经营和

财务状况良好，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司本身

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可能导致

公司无法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期债券本息，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风险。

二、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

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遇法定节假或付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下

同）；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的上一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

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其自行承担。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包括确定

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

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

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

的利益。 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

与之相关的工作。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

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

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

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

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九节“债券受托管理人”。

（五）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建峰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如本公司无法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

本息，则建峰集团将按照《担保函》、《担保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次债券

的全部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本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

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七）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畅通

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在直接融资方面，作为上市

公司，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运作规范，盈利能力较强，融资渠道较为畅通，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在间接融

资方面，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与多家银行金融机构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并持续获得其授信支持，间接融资能

力较强，这也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支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取得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共计

１７９

，

９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其中已使用额度为

１５３

，

４００

万元，未使用额度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未使用额度小于银行授信额度

减去已使用额度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项目贷款授信在项目建设完毕后，所余额度不能启用所致。 发行人畅通的直

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了支持。

（八）发行人承诺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

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至少作出如下决

议：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

四、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公司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

债券本金。 若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

／

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公司和

／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或其他可行的救济措施。 如果债

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公司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

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公司不能按

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

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５０％

。 如果发行人发生其他“违约事件”，具体

法律救济方式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九节的相关内容。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提供保证的范围包

括本次债券的全部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建峰集团通过董事会决

议，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出具了担保函。

一、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办事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法定代表人：曾中全

注册资本：

１１５

，

１５４．４８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化肥（仅限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化肥）、精细及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

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日用百货，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安装；旅游项目开发，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

营）班车客运，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发电，供水，第一类压力容器、第二类低、中压容器制造及销售，特种设备

检验、防腐蚀施工壹级、压力管道安装，住宿，餐饮，机械设备吊装，汽车美容。

二、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及与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的比较

建峰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告经重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重立会审（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７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６

，

９０１

，

０４９

，

９６６．０３ ６

，

６００

，

３２２

，

６４０．７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９３４

，

２１４

，

７９７．８３ ２

，

９６２

，

９６４

，

７７２．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１

，

５６８

，

６７０

，

３０３．８６ １

，

６１５

，

９２４

，

５８８．７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７．４８％ ５５．１１％

流动比率

１．２２ １．３４

速动比率

０．９５ １．１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９７８

，

６９７

，

９５４．６４ ３

，

１３１

，

７２８

，

４７８．４２

净利润

－１２

，

６０９

，

５４３．３９ ９４

，

１４２

，

７２７．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４

，

１９２

，

３２１．２２ ４２

，

７３３

，

１２７．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６

，

２５８

，

０５８．８２ ２１１

，

４１２

，

５０５．３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７％ ３．２４％

注：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平均余额

发行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占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的比例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６９．０３％ ６５．５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７．４３％ ８４．８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０．１７％ ８１．９０％

净利润 不适用

９４．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不适用

２１２．７０％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建峰集团净利润小于建峰股份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建峰集团净利润为

－１２

，

６０９

，

５４３．３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建峰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小于建峰股份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建峰集团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４

，

１９２

，

３２１．２２

元。

三、担保人资信状况

建峰集团资信状况良好，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建立了长期、稳固、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建峰

集团合计取得各商业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６．５

亿元，其中已使用

２．５

亿元，尚未使用授信额度

４

亿元。报告期内，建峰集

团在偿还银行债务方面未发生违约行为。

建峰集团前身为国营

８１６

厂、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地处重庆涪陵，始建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９８４

年停军转民，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划转重庆市政府管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并入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完成集团化改制。

建峰集团是重庆市大型氮肥企业和重点综合化工企业，到“十一五”末期，建峰集团的三大主业已由“十一五”

初的化肥、三聚氰胺、精细化工逐步拓展为农用化工产品及农化服务（包含化肥、农资贸易与服务），专业化学品与

化工新材料（包含三聚氰胺、白炭黑、医药、特胶与橡胶制品），化工园区生产性综合服务（包含园区水、电、汽供应，

园区综合后勤服务、设备检修服务等），是集科工贸相融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有大型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建峰集团在册员工

４０００

余名，设有

１４

个职能部门；拥有

２

个全资公司、

４

个控股公司、

５

个参股公

司、

２０

多个生产经营性分厂（公司），下属

１

家上市公司：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建峰集团连年进入重庆市工业企业

５０

强行列、重庆市百强企业行列，是“中国化工企业

５００

强”、“中国信息化

５００

强”，“建峰”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建峰集团主营业务突出，在化工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未来本着“打造百亿建峰、塑造百年建峰”的

企业愿景，将建峰建设为全国一流的化工生产基地和重庆市综合化工龙头企业之一。

四、担保人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建峰集团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４．４０

亿元人民币， 对集团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４．２５

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２０１６．２５

万欧元担保，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

１

欧元对人民币

８．１８８５

元计算，折合人民币

１．６５

亿元），累计对集团外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１０．１５

亿元（其中为

１００％

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担保

９．６５

亿元），占建峰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

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４９．０７％

。 若考虑为本次债券的担保上限，建峰集团担保余额增加

１０

亿元，累计担保余额达到

２４．４

亿元，占建峰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８３．１６％

。

五、担保人偿债能力分析

建峰集团作为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具备作为担保人的主体资格，其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担保符

合法律法规。 按合并报表口径，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建峰集

团总资产分别为

５８．７２

亿元、

５９．４４

亿元、

６６．００

亿元和

６９．０１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分别为

２７．４３

亿元、

２８．４１

亿元、

２９．６３

亿元和

２９．３４

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５３．２８％

、

５２．２０％

、

５５．１１％

和

５７．４８％

。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９

月， 建峰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２４．８６

亿元、

２４．１１

亿元、

３１．３２

亿元和

２９．７９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１．５１

亿元、

０．４５

亿元、

０．９４

亿元和

－０．１３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０．５２

亿元、

－０．１３

亿元、

０．４３

亿元和

－０．４４

亿元；

获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７０

亿元、

０．３９

亿元、

２．１１

亿元和

４．０６

亿元。

１

、担保人的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２２ １．３４ １．５９ １．５８

速动比率

０．９５ １．１３ １．３１ １．４２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７．４８ ５５．１１ ５２．２０ ５３．２８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集团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维持在

１

以上，且最近三年一期的平均数分别为

１．４０

和

１．１９

，

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好；建峰集团的负债规模不断增长，分别为

３１．２８

亿元、

３１．０３

亿元、

３６．３７

亿元，

导致集团的资产负债率有所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２

、担保人的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入

（

元

）

２

，

９７８

，

６９７

，

６５４．６４ ３

，

１３１

，

７２８

，

４７８．４２ ２

，

４１１

，

２９９

，

６５５．９３ ２

，

４８５

，

７４９

，

６６１．４２

利润总额

（

元

）

５

，

２０８

，

６６２．７９ １１４

，

２１６

，

９４６．５１ ５３

，

１３５

，

６８５．７２ １７０

，

７４７

，

４２０．０９

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６０９

，

５４３．３９ ９４

，

１４２

，

７２７．３９ ４５

，

０７１

，

６２７．２０ １５０

，

７２６

，

３４１．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４４

，

１９２

，

３２１．２２ ４２

，

７３３

，

１２７．７９ －１３

，

４１２

，

８９６．５９ ５１

，

８４１

，

６６４．５０

主营业务利润率

（

％

）

１３．１５ １７．８８ １５．７０ １３．９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７ ３．２４ １．５９ ５．４９

注：主营业务利润率

＝１－

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建峰集团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较好，显示了集团较强的盈利

能力。 受原材料、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有所波动，但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担保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利润出现负值的主要原因为：

１－９

月由于担保人本部承担较大的后勤保障、社区管理、离

退休人员非统筹费用等社会责任，社会包袱较重，致担保人

１－９

月产生亏损。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担保人合并口径资产总额

６９０

，

１０５．０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９６

，

６８３．５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２９３

，

４２１．４８

万元。期末合并资产负债率

５７．４８％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５３．６６％

，担保人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平。担保

人主要向白涛化工园区提供公用工程（水、电、蒸汽）、运输服务（客运、货运），具有较稳定的盈利能力；担保人拥有

国有土地使用权约

７８６０

亩，账面价值约

２６

，

４９５．７５

万元，其中工业地约

３５７０

亩，商服用地约

４２９０

亩；土地地处重庆市

涪陵区重点发展的涪陵白涛化工园区，土地增值潜力较大，以

２０１１

年出让给白涛化工园区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３０

万

元

／

亩计算，担保人土地使用权按市价出售价值约

２４

亿元，随着园区的深度开发，担保人拥有的土地将会进一步增

值。

综上，虽然担保人资产负债率较为合理，资产质量较为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具备此次发行人发行公司债的

担保能力；但是，担保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本部及下属个别子公司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担保人的业绩波动将对担

保人的担保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担保人及主要控股子公司情况

担保人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主要子公司除建峰化工外主营业务情况主要为：

担保人本部主要生产经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制造、销售化肥、精细及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销售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日用百货，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安装；旅游项目开发，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重庆长江橡胶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加工、销售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汽车零配件、摩托车

零配等；重庆建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建筑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咨询；重庆富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销售碳铵、硝铵、硝酸钠、亚硝酸钠等；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甲醛、六羟甲基三聚氰胺

等；重庆市涪陵梦真广告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路牌、霓虹灯，灯箱，印刷品广告等。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担保人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表：

企业名称

设立

日期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主营范围

一

、

母公司

重庆建峰工 业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曾中全

１１５１５４．４８ １００％

普通货运

、

货物专用运输

（

集装箱

）；

制造

、

销售化肥

、

精细

及其他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销售普通机械

、

汽车零部

件

、

橡胶制品

、

塑料制品

、

日用百货

，

普通机械设备维修

、

安装

；

旅游项目开发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二

、

控股子公司

１

重 庆 建 峰

化 工 股 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曾中全

５９８７９．９２３５ ５２．０５％

生产

、

销售化工产品

（

不含危化品

），

利用自有资金对化肥

及化工产品开发项目进行投资

，

货物进出口

。

２

重 庆 长 江

橡 胶 制 造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李鹍

６２００ １００％

生产

、

加工

、

销售塑料制品

、

橡胶制品

、

汽车零配件

、

摩托

车零配件

（

均不含发动机

）、

普通机械

；

销售化工原料及其

辅料

（

不含危险品

）；

货物进出口

。

３

重 庆 建 峰

建 筑 设 计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谢述坤

５０ １００％

建筑工程设计

，

建筑工程设计咨询

。

４

重 庆 富 源

化 工 股 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黄明生

７０００ ５６．４１％

生产

、

销售液氨

、

硝酸铵

、

硝酸钠

、

亚硝酸钠

、

吗啉

、

二氧化

碳

、

硝酸

、

硝酸钾

；

销售液体二氧化碳

、

稀硝酸

、

氯化铵

；

普

通货运

；

生产

、

销售碳酸氢铵

；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

５

重 庆 建 峰

浩 康 化 工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王文武

２０００ ６２％

生产

、

销售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６

重 庆 市 涪

陵 梦 真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孙度

２０３．３ ５４．９９％

在担保人内传送

：

经广电总局批准开办的央视

、

重庆各套

及各省市上星电视节目

、

数字电视节目

、

数据

、

信息业务

；

内部资料印刷

、

包装装潢印刷品

、

其他印刷品

；

代理影视

、

报刊广告

，

设计

、

制作

、

发布路牌

、

霓虹灯

，

灯箱

，

印刷品广

告

。

纺织品

、

五金

、

交电

、

电气设备

、

化工原料的批发

、

零

售

。

农副产品收购

、

销售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担保人本部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除发行人外的控股子公司财务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编号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担保人本部

２

，

６８３

，

０４９

，

２７５．９２ １

，

２４３

，

３３３

，

９６７．５６ ３０４

，

８７８

，

５３８．７６ －６９

，

４９９

，

７６５．８４

２

重庆长江橡胶制造有限公司

７０

，

５３２

，

１１６．１７ －２

，

１１９

，

４５２．０７ ６

，

８８８

，

６３８．９７ －９

，

０２０

，

５９８．２２

３

重庆建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８５９

，

３０６．３０ ５８９

，

１５５．９２ ９００

，

０５５．００ ８２

，

８７６．３３

４

重庆富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４

，

９５３

，

２５７．０４ １６６

，

７８０

，

０６４．１９ ３８８

，

１６５

，

８８６．６０ －２１３

，

９４４．０２

５

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３９

，

７４０．３４ ２３

，

１５１

，

７０４．６４ ７５

，

７８２

，

７２６．２３ １

，

６５９

，

７７３．２２

６

重庆市涪陵梦真广告有限公司

６

，

０１７

，

３２２．９８ ３

，

８７５

，

６２６．５８ ３

，

４２０

，

５０２．７１ ７６５

，

５５９．１３

（

１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人本部）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注册资本

１１５１５４．４８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

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制造、销售化肥、精细及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销售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橡胶制

品、塑料制品、日用百货，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安装；旅游项目开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总资产

２

，

６８３

，

０４９

，

２７５．９２

元，净资产

１

，

２４３

，

３３３

，

９６７．５６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３０４

，

８７８

，

５３８．７６

元，净利润

－

６９

，

４９９

，

７６５．８４

元，出现亏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

１－９

月承担较大的后勤保障、社区管理、离退休人员非统筹费用

等社会责任，社会包袱较重。

（

２

）重庆长江橡胶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长江橡胶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注册资本

６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人持股

１００％

。 主要经营范

围：生产、加工、销售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汽车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均不含发动机）、普通机械；销售化工原料及

其辅料（不含危险品）；货物进出口。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７０

，

５３２

，

１１６．１７

元，净资产

－２

，

１１９

，

４５２．０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６

，

８８８

，

６３８．９７

元，净利润

－９

，

０２０

，

５９８．２２

元。

担保人下属重庆长江橡胶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利润出现负值的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存在季节性因素及

１－

９

月所在地区电力紧张，限制用电所致。

（

３

）重庆建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建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人持股

１００％

。 主要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８５９

，

３０６．３０

元，净资产

５８９

，

１５５．９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９００

，

０５５．００

元，净利润

８２

，

８７６．３３

元。

（

４

）重庆富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富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人持股

５６．４１％

。 主要经营范

围：生产、销售液氨、硝酸铵、硝酸钠、亚硝酸钠、吗啉、二氧化碳、硝酸、硝酸钾；销售液体二氧化碳、稀硝酸、氯化

铵；普通货运；生产、销售碳酸氢铵；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５２４

，

９５３

，

２５７．０４

元，净资产

１６６

，

７８０

，

０６４．１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

业收入

３８８

，

１６５

，

８８６．６０

元，净利润

－２１３

，

９４４．０２

元。

（

５

）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人持股

６２％

。 主要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６３

，

０３９

，

７４０．３４

元，净资产

２３

，

１５１

，

７０４．６４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７５

，

７８２

，

７２６．２３

元，净利润

１

，

６５９

，

７７３．２２

元。

（

６

）重庆市涪陵梦真广告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梦真广告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注册资本

２０３．３

万元人民币，担保人持股

５４．９９％

。 主要经营

范围：在担保人内传送：经广电总局批准开办的央视、重庆各套及各省市上星电视节目、数字电视节目、数据、信息

业务；内部资料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代理影视、报刊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路牌、霓虹灯，灯箱，印

刷品广告。纺织品、五金、交电、电气设备、化工原料的批发、零售。农副产品收购、销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总资产

６

，

０１７

，

３２２．９８

元，净资产

３

，

８７５

，

６２６．５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３

，

４２０

，

５０２．７１

元，净利润

７６５

，

５５９．１３

元。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联合信用评级将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

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以动态反应发行人的信

用状况。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应按联合信用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

资料。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

知联合信用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信用评级将密切关注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重庆建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时，联合信用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信用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

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本公司网站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签署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 发行人和评级机构将通过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ｌｉａｎ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本公司与申银万国签署的《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申银万国受聘

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经营范围最宽、机构分布最广的证券公司之一，在国内债

券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丰富的债券项目执行经验，除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之外，与本公

司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债券受托管理人名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２３９

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３１

联系人：黄维炜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８４４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约定，并按期支付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 发行人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并按照约定期限按期向本期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

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 在本期债券任何一笔应付款项到期日前一工作日的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之前，发行人

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做出下述确认：发行人已经向其开户行发出在该到期日向兑付代理人支付相关款项的不可

撤销的指示。

２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充分保护债

券持有人的各项权益。

３

、在债券存续期间，依法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发行人应保证其本身或其代表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表

或公布的，或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及

／

或社会公众、债券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债券持有

人提供的所有文件、公告、声明、资料和信息（以下简称“发行人文告”），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期债券发行和上市相关

的申请文件和公开募集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

文告中关于意见、意向、期望的表述均是经适当和认真的考虑所有有关情况之后诚意做出并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４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

持，发行人应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效沟通。 在

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配合申银万国及新受托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人工作

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并向新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应当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的各项义

务。

５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

持，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提供其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全部文件、资料和信息，并确保上述全部文件、资料和信

息在提供时并在此后均一直保持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债券受托管理人

有权不经独立验证而依赖上述全部文件、资料和信息。 一旦发行人随后发现其提供的任何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

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可能产生误导，或者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或者其向债券受托

管理人提供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系未经授权或违反了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发行人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

人。

（

１

）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后一个交易日，负责从证券登记公司取得该债权

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将该名册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承担相应费用；除上

述情形外，发行人应每年（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间隔更短的时间）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使

证券登记公司提供）更新后的债券持有人名册。

（

２

）在不违反适用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前提下，发行人应当在公布年度报告后尽快向债券受托

管理人提供年度审计报告正本，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需要向其提供其他相关材料；发行人应当在公布

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后尽快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半年度、季度财务报表正本。

６

、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在

５

个工作日内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方式或其他有

效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担保人：

（

１

）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以及根据发行人与证券登记公司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

入证券登记公司指定的账户；

（

２

）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３

）预计到期难以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

（

４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

５

）发生或预计将发生超过发行人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或重大亏损；

（

６

）发生超过发行人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仲裁、诉讼；

（

７

）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发行人前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资产处置或重大债务重组；

（

８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９

）本期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

（

１０

）发行人提出拟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１１

）拟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２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被接管、歇业、解散之事项、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发行人主

体变更的情形；

（

１３

）本期债券担保人发生影响其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人主体发生变更、担保人

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已经发生针对担保人的重大诉讼、仲裁；

（

１４

）其他可能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其他情形。

７

、一旦发现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４．１

款所述的违约事件，发行人应立即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同

时附带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为避免歧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所称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指发行人的总经

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中的任何一位）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证明文件，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形，并说明拟

采取的建议措施。

８

、本期债券到期之前，如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分立、合并之后的存继公司，仍应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因

担保人分立、合并事项导致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下降的，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 发行人不提供新的

保证时，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本期债券持有人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

债券本息。

９

、发行人保证及时收集可能影响担保人担保能力的文件、资料和信息并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０

、发行人应当在其依法公布年度报告后

１５

日内向受托管理人提供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证明文件：

（

１

）说明经合理调查，就其所知，尚未发生任何《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４．１

款所述的违约事件或潜在的违约事

件，若发生上述事件则应详细说明；

（

２

）确认发行人在所有重大方面已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各项承诺和义务。

１１

、发行人应尽最大努力维持债券上市交易。 如尽最大努力后仍无法维持或继续维持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在

不实质性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可以退市，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退市

的情形除外。

１２

、发行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承担及支付相关债券受托管理的费用及报酬。

１３

、经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应立即提供关于尚未注销的自持债券数量（如适用）的证明文件，该证明

文件应由至少两名发行人董事签名。

１４

、发行人应当承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不时要求及规定的其他

义务。

（二）违约和救济

１

、以下事件构成《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本期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

１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如适用）时，发行人未能按时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２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如适用）时，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得到纠正；

（

３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违约情形除外）且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

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债券为偿还本金总额

２０％

以

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约持续

３０

天仍未得到纠正；

（

４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行人发生解散、注销、吊销、停业、清算、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

相关的诉讼程序；

（

５

）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律法规、规则、规章、判决，或政府、监管、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的指令、

法令或命令，或上述规定的解释的变更导致发行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本期债券项下义务的履行变得不合

法；

（

６

）在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担保人发生解散、注销、吊销、停业且发行人未能在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认可的新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以及其他对本期债券的按期兑付产生重

大不利的情形。

２

、加速清偿及措施：

（

１

）加速清偿的宣布。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

经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宣布所

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付。

（

２

）措施。 在宣布加速清偿后，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之一，经本

期债券持有人（包括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豁免其违约行

为，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①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ⅰ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

赔偿、费用和开支；

ⅱ

所有迟付的利息；

ⅲ

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

ⅳ

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迟延支付的债券本金

计算的利息。

②

相关的违约事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

③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

３

、其他救济方式。 如果发生违约事件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债券受托管理人可根据经代表

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依法采取任何可行的法律救

济方式收回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三）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获得受托管理报酬。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通过其选择的任何媒体宣布或宣传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接受委托和

／

或提供

的服务，以上的宣传可以包括发行人的名称以及发行人名称的图案或文字等内容。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知悉违约事件发生后，应根据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债券持有人。

４

、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取得担保人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担保函和其他有关文件， 并妥善保管。

如发行人未及时交付该担保函，则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予以公告。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发现出现可能影响本期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

事宜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６

、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期、足额将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证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

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作为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在被发行人或本期债券持有人告知发行人发生上述违

约行为时，按照担保函的相关规定，向担保人发出书面索赔通知，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义务，将发行人欠付的本期

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证券登记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

７

、本期债券的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等足以影响其履行本期债券的担保责任的重大事项时，债券受托管理人

应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追加担保的具体方式包括新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和

／

或用财产提

供抵押和

／

或质押担保；或者，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的授权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

全措施，发行人同意承担因采取财产保全而发生的法律费用。

８

、发行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范围内，受托提起或参与发行人整

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将有关法律程序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９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１０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本期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行人及

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促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为发行人或其他主体所接受，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

体落实，以书面通知或公告的方式提醒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１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本期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在债

券持有人会议决定针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诉讼结果由全体本期债

券持有人承担。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本次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对其因作为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发行人信息负

有保密义务，并仅能在为履行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义务的必要范围内适当使用，而不得利用此种信息为自己或

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１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１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向本期债券持有人出具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担任《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妨碍：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证券交易所买卖本期债券和发行人发行的其它证券；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的其它项目担任发行人的财务顾问；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发行人发行其它证券担任保荐人和

／

或承销商。

１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受托管理

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受托管理人未能按照前述要求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受托期间对发行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与了解，在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的

一个月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１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２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４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５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

７

）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

８

）债券的担保情况；

（

９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信息。

３

、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目的，发行人应及时、准确、完整的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

所需的相关信息、文件。 债券受托管理人对上述信息、文件仅做形式审查，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不承担

任何责任。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并委托发行人在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监管部门指定的其

他信息披露媒体及时予以公布，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下列情况发生时，发行人或本期债券持有人可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变更或解

聘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资不抵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债券受托管理资格；

（

４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权持有人提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２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当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债券持有人提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时，债券受托

管理人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解除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并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变

更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须经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通过方为有效。 发行人和债

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完成与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有关

的全部工作。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任何时间辞任，但应至少提前

９０

天书面通知发行人及全体债券持有人，并经债券持有

人会议就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作出决议，且发行人和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订新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后，

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方能终止。

５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被变更或者辞任，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决议

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移交其根据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保管的与本期债券有关的档案资

料。

６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

权利和义务终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享有和承担，

但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原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

１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合计费用包括保荐费、承销费、受托管理费。

２

、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且在必要、合理的情况下，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债

券受托管理人责任时发生的费用，包括：

（

１

）因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产生的全部合理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会议费、公告费、召集人为债券持有

人会议聘用的律师见证费等），且该等费用符合市场公平价格；

（

２

）在取得发行人同意（发行人同意债券受托管理人基于合理且必要的原则聘用）后聘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包

括律师、会计师、评级机构等）提供专业服务而发生的费用；

（

３

）因发行人未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义务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额外支出的费用，

由发行人承担。

如需发生上述（

１

）或（

２

）项下的费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事先告知发行人上述费用合理估计的最大金额，并获

得发行人的同意，但发行人不得以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同意，上述合理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３

、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更换受托管理人的，发行人应与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就有关费用的支付达成一致

书面意见，由发行人另行支付，不再向原债券受托管理人追索已支付的债券受托管理费。

（七）补偿、赔偿和责任

１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２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及《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３

、双方同意，若因发行人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规定和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的

申请文件或公开募集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的其他信息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因发

行人违反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与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相关的任何法律规定或上市规则或因债券受托管理

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提供服务，从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遭受损失、责任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他人对债

券受托管理人或任何其他受补偿方提出权利请求或索赔），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募集说明书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发行人的违约责任。

４

、发行人如果注意到任何可能引起《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所述的索赔的情况，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５

、因债券受托管理人过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任何行为（包括不作为）而导致

发行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该等损失的扩大，发行人有权依据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６

、债券受托管理人无需就任何其他实体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对发行人承担责任，但

经有管辖权的法庭或仲裁庭最终裁定由于债券受托管理人过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而导致发行人的利益受到

损失，发行人有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代表就中国证监会因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宜拟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

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采取的监管措施或追究法律责任提出申辩时，发行人应积极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提供债

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有关证据。

８

、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对本期债券的合法有效性作任何声明；除《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外，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发行人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及募集说明书的履行

／

承担相关义务和责任负责；除官方证明文件外，不对本期债券有关的任何声明负责。 上

述免责声明不影响保荐人和主承销商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为保证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发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权持有人会

议规则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发行人已对外公开披露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和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凡通过认购、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投资者均视作同意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债券

制定的《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

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下同），在其债券持有期间均有同等效力和

约束力。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

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所做出的决定和主张。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１０

亿元。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

（含

１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无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并在不利判决或裁决或决定的情况下将会实质

性影响发行人的财务、经营及资产状况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其他事项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两套化肥生产装置的运行情况。

“一化”装置：公司积极做好天然气协调工作， 与

２０１１

年停车检修相比，“一化”装置今年

１－９

月保持了稳定良

好运行，天然气结算价格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有所增加。

“二化”装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３１

日，供气方中石化恢复对“二化”装置供气，公司按此供气计划积极开展了

“二化”装置的试运行。 试运行结果表明，尽管二化停车待气较长，但装置系统保护得当，基本达到了试车预期效

果。

经过各方持续努力，公司“二化”装置

４

月

２３

日接供气方中石化通知，自

４

月

２５

日起恢复正常供气；公司已经完

成“二化”装置试生产，并投入了正常生产。

２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项目聚四氢呋喃项目的建设情况

（一）工程进展情况

聚四氢呋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场平、地质详勘、长周期设备采购等；现正在进行地下管网、综合楼、边坡

治理等施工 。

（二）天然气供应有关情况

重庆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渝发改工函［

２０１０

］

４１６

号同意将该项目纳入全市天然气供应计划，进行统筹考虑，

保证了公司天然气需求计划。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涪陵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已把本项

目纳入加快涪陵区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名单，并在相关文件里对天然气争取工作有专门的支持性陈述。

随着中亚气的进入，以及国内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气矿在

２０１２

年的相继建成，前期严重制约气头厂家的天

然气供应问题将会得到有所缓解。 但本项目的天然气供应需进一步落实，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控股的业主单

位重庆弛源化工有限公司已经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启动天然气落实有关的工作。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涪陵区白涛街道

办公地址：涪陵区白涛街道

法定代表人：曾中全

联系人：高峰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７２５９６０３８

传真：

０２３－７２５９１２７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华雪骏、欧宗烩、奚飞、罗西、姜莹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８４４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５５５

号美源国际商务大厦

２２

楼

负责人：刘震海

经办律师：刘震海、李国意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６８８６１８６

、

８６８８６１８５

传真：

０２３－８６８８６１８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负责人：付思福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凯、倪意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８８６８８０２

传真：

０２３－８６２１８６２１

五、担保人

名称：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曾中全

联系人：陆永寿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７２５９６０８５

传真：

０２３－７２５９１４９０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３８

号爱俪园公寓

５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金善

评级人员：万华伟、罗昌明、崔津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０２６８８５

、

５２０２６８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２０２６８８２

七、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宋丽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八、本期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戴文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１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前三个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２

）

ＧＦ

字第

０３００３７

号）；

２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３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保荐书》；

４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渝天律

【

２０１２

】非诉字

１３

号）；

５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联合【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号）；

６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合同和担保函；

７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８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９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其他文件。

投资者可到前述发行人或上市推荐人住所地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发行人：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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